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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認證評鑑評分表 
評鑑項目：科技水準(維修) 

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評鑑基準 

評鑑項目 評 分 基 準  說  明 

科技水準 

(25分) 

※本評鑑項目分數計算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依廠商所提出資料，本評鑑項目的第一款至第八款內，採計各款、

目之表格內所對應最高分數，各款、目內之分數不重複計算。再將

各款、目得分相加後，即為本評鑑項目得分。 

    二、依據「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評鑑基準表」之級別規定，申請廠商

於「科技水準」評鑑事項，成績未達 A即列為未達認證級別。 

    三、本評鑑項目得分 23分以上為 A、未達 23分為 B。 

 

第一款、維修列管軍品之科技能力 

 

   一、科技水準： 

       評鑑廠商應具備申請列管軍品或高度相關產品之維修能力。 

  

下列 7點相關技術與資料為本目審查基礎資料，申請廠商應予提供與本次申

請認證項目相關之對應資料： 

  1.提供申請列管軍品之分解結構圖及其維修工作所需之相關 2D或 3D圖檔

清單，實地訪視時核對。 

  2.提供維修所需之機具、儀器清單(需校驗品項應檢附定期校驗合格紀錄 

    )、生產設備、品管測試裝備(需檢附定期校驗合格紀錄)。 

  3.提供足以證明人員具備申請列管軍品維修(施工)能力之相關文件(如技

術證照、訓練合格證書等)。 

  4.提供申請列管軍品維修工作項目所需之技術文件清單，實地訪視時陳列

審查。 

  5.提供申請列管軍品維修工作所需之零組件清單(BOM表)及其獲得來源等

資料(如訂單紀錄、採購合約清單等資料)。         

  6.提供申請列管軍品之維修工作紀錄表，實地訪視時須抽查。 

  7.提供所申請列管軍品，足以證明其完成維修後，具備品管檢測能力之相

關證明(如設備、儀器、品管標準、TAF實驗室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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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配分 勾選 

未提供維修技術能量水準佐證資料或無法證明維修能力。 0  

符合下列 3項基礎維修能力者： 

1.具備維修所須之機具、儀器清單(需校驗品項應檢附定期

校驗合格紀錄)、生產設備、品管測試裝備(應檢附定期

校驗合格紀錄)。 

2.足以證明人員具備申請列管軍品施工能力之相關文件。 

3.具備申請列管軍品維修工作項目所需之技術文件清單，

實地訪視時陳列核對無誤。 

4 

 

除具備基礎維修能力外，另須符合下列 2 項品質、供應鏈

管控能力： 

1.具備維修品質管控能力(需提供申請列管軍品之維修工

作紀錄表，實地訪視時須抽查)。 

2.具備申請列管軍品供應鏈管控能力(應提供維修工作所

需之零組件清單 BOM 及其可確保獲得來源穩定供貨等相

關資料(如訂單紀錄、採購合約清單等)。 

5  

除具備基礎維修能力及品質、供應鏈管控能力外，另須符

合下列 2項修護、品管檢驗進階能力之 1者： 

1.具備申請列管軍品之分解結構圖及其維修工作所須之相

關 2D 或 3D 圖檔清單，可自行針對修護所需之零組件進

行生產加工之能力，實地訪視時核查確認。 

2.具備申請列管軍品品管檢驗項目之 TAF 或相同等級以上

之實驗室品管檢測能力(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6  

補充說明： 

 

 

 

 

 

 

 

 

 

 

 

 

 



 
 

第 3 頁，共 8 頁 

二、科技能量： 

        科技能量係衡量廠商是否具有列管軍品範圍之設計、製造加工、代

理產品或具有適當之檢驗、檢修能力： 

(一)具設計與研發能力：具有產品設計與研發設備之實績。 

(二)具製造加工能力：具有產品原物料製作或加(改)裝設備之實績。 

(三)具維修能力：具有產品檢驗、檢修設備之實績。 

    (四)具設計、製造與加工之整合能力：具有產品設計設備、原物料製作

或加改裝設備之實績。 

 

項目 配分 勾選 

未提供本項佐證資料。 0  

具維修能力：具有所申請列管軍品範圍之產品檢驗、維修、

品質檢驗、庫儲管理及保證能力等相關資料、紀錄或技術

文件或實績等佐證。 
3 

 

具備下列 2項整合能力，其中任 1項者： 

1.具設計與研發能力：提供所申請列管軍品範圍之研發產

品設計圖面、研發人員學經歷及證照、產品設計與研發

之審查或驗證文件、品保檢驗及認證、產品或技術研發

實績等佐證。 

2.具製造加工能力：具有所申請列管軍品範圍之產品生產

製造實績、製程能力、品質檢驗、庫儲管理及保證證明、

重要零組件供應商等佐證。 

4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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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產品實際產製水準 

提供所申請列管軍品範圍相關產品獲得國軍採購案，且無肇生歸責於

廠商之保固事項佐證資料。本款以交貨實績及取得列管軍品範圍相關產品

政府機關之訂單，並可提出量化佐證資料者。相關級別之評分皆須具備前項

水準，否則不予給分。初次申請之廠商得以申請列管軍品範圍相關一般產品

之交貨或維修實績替代。 

 

項目 配分 勾選 

未提供本項佐證資料。 0  

具一般相關產品交貨、驗收實績。 1  

符合下列 2項者： 

1.具一般相關產品交貨、驗收實績。 

2.具國軍採購案且無肇生歸責於廠商之保固事項佐證資料。 

2 

 

符合下列 2項者： 

1.具取得該列管軍品範圍產品政府機關訂單之佐證資料。 

2.具三年以上交貨、驗收實績及取得該列管軍品範圍產品

政府機關訂單之佐證資料。 

3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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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國內外相關科技智慧財產權獲得及維護情形 

 

    一、智慧財產權獲得： 

本項目採計十年內列管軍品範圍相關之智慧財產權，除發明專利

外，列計皆須以實際已經應用於量產銷售產品為限。除專利技術移轉

外，廠商應為智慧財產權所有權人。 

 

項目 配分 勾選 

未提供本項佐證資料。 0  

符合下列 2項之 1者： 

1.具有 1張十年內國內外專利、商標、著作等智慧財產權

證書。 

2.與學研機構合作之專利技術移轉證明，並與所申請列管

軍品範圍之維修相關。 

2 

 

補充說明： 

 

 

二、智慧財產權管理及權利維護： 

廠商是否建置有智慧財產權管理及維護措施之專責單位或專任人

員，相關管理及維護措施於本項目採計之。 

 

項目 配分 勾選 

未提供本項佐證資料。 0  

有管理及維護措施之人員或專責管理單位。 1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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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科技相關認證獲得情形 

    本款以廠商所申請列管軍品範圍相關之科技獲得國內外科技研究

機構認證(不含大陸及港澳地區)或產品原製造商授權維修或中華民國國家

級認證進行採計。 

 

項目 配分 勾選 

未提供本項佐證資料。 0  

提供下列認證或授權文件共 1張。 

1.國內外科技研究或具公信力之認證機構認證文件。 

2.產品(含獨家原料、重要零組件)原製造商授權維修文件

或專利原料、零組件或產品之採購合約(不含大陸及港

澳地區)。 

3.中華民國國家級認證文件或民間最高級之認證文件。 

4.與所申請列管軍品範圍維修相關之技術或品質認證文

件。 

1 

 

補充說明： 

 

 

第五款、具體科技產能實績 

運用國內外科技研究機構技轉所生產（維修）之產品數量或產品原製造

商授權製造（維修）後之數量及金額等佐證資料。須與廠商所申請之列管軍

品範圍相關。 

 

項目 配分 勾選 

未提供本項佐證資料。 0  

提出於所申請列管軍品範圍維修應用相關科技技術之佐

證資料。 
1 

 

提出於所申請列管軍品範圍維修相關之自主技術佐證資

料，且已獲得國內外專利或相關產品已取得認證者。 
2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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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科技研發單位運作情形 

廠商近三年投入研發人力、設施(備)與資金比例。以投入研發人力、製

程改善及設施(備)總支出經費佔該廠商總人力及營業額比例計算進行採

計。 

 

項目 配分 勾選 

未提供本項佐證資料。 0  

投入維修技術開發人力、工時、維修流程改善及維修設施

(備)總支出經費佔該廠商總人力及營業額未達 3%(不含)。 
1 

 

投入維修技術開發人力、工時、維修流程改善及維修設施

(備)總支出經費佔該廠商總人力及營業額達 3%以上。 
2 

 

補充說明： 

 

 

第七款、辦理產品測試及驗證能量 

    廠商提供與列管軍品範圍相關產品通過測試之佐證資料或驗證文件。

若申請廠商具有驗證能量亦請一併提供佐證資料。初次申請之廠商得以申

請列管軍品範圍相關一般產品之測試與驗證文件替代。 

 

項目 配分 勾選 

未提供本項佐證資料。 0  

提供具公信力之測試及驗證文件。 1  

具備下列能力其中 1項者。 

1.廠商本身之測試及驗證能力獲得具公信力單位認證者。 

2.廠商曾受委託辦理產品測試或驗證者。 

3.與申請列管軍品範圍相關之最高級測試單位具有持續

合作關係，可提供佐證資料者。 

4.具有與申請列管軍品範圍相關之品保測試或驗證能量

（儀器及技術人員）。 

5.產品或重要零組件曾進行使用性、人為失誤防止、人體

計測等相關人因工程之測評。 

2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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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款、其他與科技水準有關之重要事項 

廠商針對所申請列管軍品範圍之研發設計、生產製造、維修保固等科技

與技術，提出以申請廠商自身現有能量具體可行、目標明確，可促進國防科

技自主及產業發展之前瞻構想或說明，經評鑑委員認可者。 

 

項目 配分 勾選 

未提供本項所需文件。 0  

對於所申請之列管軍品，有具體明確可行之研發設計、生

產製造、維修保固等科技與技術發展的構想說明，並能促

進國防科技自主與帶動國防產業發展，經評鑑委員認可

者。 

2 

 

補充說明： 

 

 

 

評鑑委員：                    年     月     日 簽   署 


